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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（修正） 

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6 年 3 月 19 日颁布 

1996 年 8 月 29 日修订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 号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发展矿业，加强矿产资源的勘查、开发利用和

保护工作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前和长远的需要，根据

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特制定本法。 

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海域勘查、开采矿产

资源，必须遵守本法。 

第三条 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，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

资源的所有权。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，不因其

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。 

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。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

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。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矿产

资源的保护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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勘查、开采矿产资源，必须依法分别申请、经批准取得探矿

权、采矿权，并办理登记；但是，已经依法申请取得采矿权的矿

山企业在划定的矿区范围内为本企业的生产而进行的勘查除外。

国家保护探矿权和采矿权不受侵犯，保障矿区和勘查作业区的生

产秩序、工作秩序不受影响和破坏。 

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，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。 

第四条 国家保障依法设立的矿山企业开采矿产资源的合法

权益。 

国有矿山企业是开采矿产资源的主体。国家保障国有矿业经

济的巩固和发展。 

第五条 国家实行探矿权、采矿权有偿取得的制度；但是，

国家对探矿权、采矿权有偿取得的费用，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规定

予以减缴、免缴。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。 

开采矿产资源，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

偿费。 

第六条 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，探矿权、采矿权不得转

让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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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

作业，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。探矿权人

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，经依法批准，可以将探矿权转让

他人。 

（二）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，因企业合并、分立，与他

人合资、合作经营，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

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，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

权转让他人采矿。 

前款规定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。 

禁止将探矿权、采矿权倒卖牟利。 

第七条 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、开发实行统一规划、合理

布局、综合勘查、合理开采和综合利用的方针。 

第八条 国家鼓励矿产资源勘查、开发的科学技术研究，推

广先进技术，提高矿产资源勘查、开发的科学技术水平。 

第九条 在勘查、开发、保护矿产资源和进行科学技术研究

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，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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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采矿产资源，应当照顾民族

自治地方的利益，做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，照

顾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。 

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的统一规划，

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矿产资源，优先合理开发利用。 

第十一条 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矿产资源勘查、

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。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协助国务院地质矿产

主管部门进行矿产资源勘查、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

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、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协助同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进行矿产资

源勘查、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第二章 矿产资源勘查的登记和开采的审批 

第十二条 国家对矿产资源勘查实行统一的区块登记管理制

度。矿产资源勘查登记工作，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；

特定矿种的矿产资源勘查登记工作，可以由国务院授权有关主管

部门负责。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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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国务院矿产储量审批机构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矿产储量审批机构负责审查批准供矿山建设设计使用的勘探报

告，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批复报送单位。勘探报告未经批准，不得

作为矿山建设设计的依据。 

第十四条 矿产资源勘查成果档案资料和各类矿产储量的统

计资料，实行统一的管理制度，按照国务院规定汇交或者填报。 

第十五条 设立矿山企业，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，

并依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，由审批机关对其矿区范围、矿山设

计或者开采方案、生产技术条件、安全措施和环境保护措施等进

行审查；审查合格的，方予批准。 

第十六条 开采下列矿产资源的，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

门审批，并颁发采矿许可证： 

（一）国家规划矿区和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内的

矿产资源； 

（二）前项规定区域以外可供开采的矿产储量规模在大型以

上的矿产资源； 

（三）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；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991


